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经营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告所载的财务数据为母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１１

，

１４６

３

，

３６２

１６５

，

４８８

６３

，

４８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股东权益（万元）

１

，

４７５

，

７４７ １

，

４８６

，

７３８

注： 股东权益期末余额比年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派发了

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红利

５８

，

９２３

万元。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３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２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主要财务

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

券”）的第二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２２

，

３２６

，

４６３

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

２１．０３％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按照相关规定广发证券披露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的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

营业收入

５３８

，

５０４

，

７３２．２２ ５

，

０８１

，

３５１

，

３８３．５５

净利润

２０５

，

１６５

，

９３５．２５ １

，

８４１

，

２８４

，

０８５．８２

期末净资产

３１

，

３１６

，

８５６

，

０５３．６５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５３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份主要财务信息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现公告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份

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１

、披露范围：主要包括山西证券母公司及控股证券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当期营业收入、

当期净利润、期末净资产等数据。

２

、相关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份主要财务信息表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山西证券（母公司）

５

，

９３４．９８ ５５７．４１ ５９９

，

８３５．８１

中德证券

４

，

３２８．５６ ２

，

７９９．５５ ９８

，

７５１．６３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９８

证券简称：蓝科高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聘任高管王宏购买本公司股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张晋、解庆、高尚朴、王宏、刘福录为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２８

日， 公司副总经理王宏以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按照市场价格购买公司股票共计

２４

，

５００

股，成交价格在

１２．６６

元至

１２．７０

元之间，王宏承诺本次购买的公司股票将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锁定一年，

公司将尽快到相关部门办理股份锁定手续。在锁定期满后，本次购买的股票将按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的有关规定管理。

本次购买，公司副总经理王宏以妻子董敏的名义购买。

王宏本次购买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

姓名 职务 购买数量（股）

王宏 副总经理

２４

，

５００

特此公告。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３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６６

，

６９２

，

９５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６５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１９．５０

元，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各项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

１

） 公司控股股东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第二大股东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更名前：中铝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现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

）公司其他股东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株洲市金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株洲市众联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株洲市仁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固平、蔡跃新、晏建秋、范洪泉、老学嘉、邓乐安、陆学恩、陈康乐、杨芳、

曾美林、裴水潭、曹星照、阴晓华、郑正国、唐虎彪、李清云、范邵舟、肖光荣、杨咏兰、贺学良、李春贵、楚星群、

徐乐平、封春生、周任良、梁继民、范文斌、于长武、刘德春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现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３

）作为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成固平、邓乐安、范洪泉、老学嘉、郑正国、徐

乐平、楚星群、刘德春还承诺：在前述承诺期限届满后的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各自所持公

司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在离职后的半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各自现所持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２

、经核查，在限售期内，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所持的公司股份未发生转让、委托他人管理及公

司收购的情况。

３

、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对其无违规担保的

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６６

，

６９２

，

９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６８％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３３

人，其中法人股东

４

人、自然人股东

２９

人。

４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备注

１

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

６７５

，

８８８ １２

，

６７５

，

８８８

董事夏晓辉所控制的企

业

２

株洲市金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２８６

，

８４３ ２

，

２８６

，

８４３

３

株洲市众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１９７

，

４７５ ２

，

１９７

，

４７５

４

株洲市仁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１６４

，

４２１ ２

，

１６４

，

４２１

５

成固平

５

，

０７３

，

１６８ ５

，

０７３

，

１６８

董事长

６

蔡跃新

４

，

４０７

，

１９２ ４

，

４０７

，

１９２

７

晏建秋

３

，

６７２

，

６６０ ３

，

６７２

，

６６０

８

范洪泉

３

，

２４９

，

７７０ ３

，

２４９

，

７７０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９

老学嘉

３

，

２４９

，

７７０ ３

，

２４９

，

７７０

董事、财务总监

１０

邓乐安

２

，

８７４

，

４６８ ２

，

８７４

，

４６８

董事、总经理

１１

陆学恩

２

，

７２２

，

３１２ ２

，

７２２

，

３１２

与董事、财务总监老学

嘉系兄妹关系

１２

陈康乐

２

，

２０３

，

５９６ ２

，

２０３

，

５９６

１３

杨芳

２

，

１７７

，

３９７ ２

，

１７７

，

３９７

１４

曾美林

１

，

５８４

，

１４０ １

，

５８４

，

１４０

１５

裴水潭

１

，

４６９

，

０６４ １

，

４６９

，

０６４

１６

曹星照

１

，

３００

，

１２１ １

，

３００

，

１２１

１７

阴晓华

１

，

２９９

，

９０６ １

，

２９９

，

９０６

１８

郑正国

１

，

２２１

，

７７１ １

，

２２１

，

７７１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１９

唐虎彪

１

，

１４５

，

８７０ １

，

１４５

，

８７０

２０

李清云

１

，

０９６

，

９０１ １

，

０９６

，

９０１

２１

范邵舟

１

，

０２８

，

３４４ １

，

０２８

，

３４４

２２

肖光荣

１

，

００１

，

４１２ １

，

００１

，

４１２

２３

杨咏兰

９３７

，

７５２ ９３７

，

７５２

２４

贺学良

９２３

，

０６１ ９２３

，

０６１

２５

李春贵

８８１

，

４３８ ８８１

，

４３８

２６

楚星群

８３４

，

９１８ ８３４

，

９１８

监事

２７

徐乐平

７８３

，

５００ ７８３

，

５００

副总经理

２８

封春生

７３８

，

４４９ ７３８

，

４４９

２９

周任良

５５０

，

６５４ ５５０

，

６５４

３０

梁继明

３６０

，

４１０ ３６０

，

４１０

３１

范文斌

２５３

，

４１３ ２５３

，

４１３

３２

于长武

１７０

，

１６６ １７０

，

１６６

３３

刘德春

１５６

，

７００ １５６

，

７００

技术中心主任

合 计

６６

，

６９２

，

９５０ ６６

，

６９２

，

９５０

注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成固平、范洪泉、老学嘉、邓乐安、郑正国、楚星群、徐乐平、刘

德春等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所持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且上述人员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注

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成固平、范洪泉、老学嘉、邓乐安、郑正国、楚星群、徐乐平等

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并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注

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夏晓辉所控制的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应当向公

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注

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老学嘉与股东陆学恩系兄妹关系，陆学

恩（或通过老学嘉）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天桥起重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发表核

查意见如下：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２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３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持有限售股份的

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４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待上市公司履行完必要的申请和批准程序后，本保荐机

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５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０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２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双汇大厦九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

３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６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６

人。

４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俊杰先生主持，监事列席参加了会议。

５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罗特克

斯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报告书》。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三位独立董事事前已书面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该

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董事万隆、张俊杰、游牧依法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董事会致全体股东报告书》。

２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

议案》。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十一次会议，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公司资产置换和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公司换股吸收

合并五家公司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的议

案》等议案，该等议案有效期自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需要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的要求补充更新超过有效期的相关财务资料等

事项所需工作时间较长，同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审批，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股东大

会决议的有效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到期，考虑到取得相关批文时间的不确定性以及公司实施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需要一定时间，为此，本公司拟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三位独立董事事前已书面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该

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董事万隆、张俊杰、游牧依法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３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期限的议案》。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实际控制人变动相

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该等议案有效期自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需要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的要求补充更新超过有效期的相关财务资料等

事项所需工作时间较长，同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审批，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股东大

会决议的有效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到期，考虑到取得相关批文时间的不确定性以及公司实施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和实际控制人变动事宜需要一定时间，为此，本公司拟将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和实际控制人变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授权内容不变。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管理制度（修订稿）》。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河南双汇投资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修订稿）》。

５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河南双汇投资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６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延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股东

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期限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５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１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审议通

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

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至

３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５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①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于股权登记日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②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③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１

号双汇大厦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

１

）《关于延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２

）《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期限的议案》。

２

、上述提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３

、特别强调事项：《关于延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需经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

所持表决权票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凡符合会议要求的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信函、

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９

：

００－１６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１

号双汇大厦三层公司证券部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受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授

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

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８９５

。

２

、投票简称：双汇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双汇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本次股

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对以下所有议案表示相同意见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延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期限的议案

２．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

量”如下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

“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如公司股东仅对其中一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另外一项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３９５

）

２６７６５３０

、

２６７６１５８

传 真：（

０３９５

）

２６９３２５９

邮政编码：

４６２０００

联 系 人：梁永振

２

、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附：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对所审议案的投票指示：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４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以电话及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６

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９

时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８

人，独立董事吕卫平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到会，委托独立董事杨海燕女士

代行表决权。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新强先生主持，经到会董事充分讨论并举手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６

。

二、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武汉华工图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武汉华工图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７

。

三、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将华工图像

ＲＦＩＤ

事业部分拆及深圳赛百公司股权注入武

汉赛百公司的议案》。

武汉华工图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华工图像”）、深圳市华工赛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深圳

赛百”）、武汉华工赛百数据系统有限公司（简称“武汉赛百”）为华工科技的全资子公司。为了进一步整合优

质技术资源、产品资源，推动公司“

ＩＴ

”产业板块发展。公司拟将华工图像

ＲＦＩＤ

事业部分拆后全部资产、业务

注入到武汉赛百公司。华工科技对全资子公司武汉赛百以现金增资

２０００

万元，并将持有深圳赛百公司的全

部股权作价

１０００

万元（最终以评估值为准）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武汉赛百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３４６０

万元。

四、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华工激光与武钢集团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根据市场调研，激光装备在冶金行业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公司考虑通过与该行业内的重点企业合作

的模式，树立行业样板工程，形成行业突破。为此，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工激光”）拟与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武钢集团”）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公司名称暂定武钢华工激光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在武钢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激光成套设备产业基地，主要从事面向冶金的激光装

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该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

万元，其中武钢集团出资

４０８０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１％

；华工激光出

资

３９２０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４９％

。

五、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８

。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股票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５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

４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以电话及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

４

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９

时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有效表决票

５

票。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长李士训先生主持，经到会监事充分讨论并举手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６

。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６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

行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２．５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单次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４０

号”文核准，同意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不超过

６０００

万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止，公司本次实际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

，

９５０

，

５００

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７５９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７３１

，

６５９

，

７００．００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全部到位，并经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出具“众环验字

（

２０１１

）

０４３

号”《验资报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投入以下项目：三网合一及

３Ｇ

用核心光器件产

业化项目、新型激光全息防伪包装材料产业化项目、新型热敏功能陶瓷器件产业化项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

华工正源、新高理公司增资的议案》。为保障三网合一及

３Ｇ

用核心光器件产业化项目及新型热敏电子功能陶

瓷器件产业化项目的顺利实施，根据工程建设安排，公司向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２６

，

５００

万

元（其中募集资金

２６

，

４１８

万元）；向武汉华工新高理电子有限公司增资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１１

，

８０５

万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公司已安排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２１

，

０９４

万元（含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金额）。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进度情况，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５２

，

０７２

万元。

三、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２７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根据议案，公司将

３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将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总计

３

亿元全部归还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已将该事项通知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出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３

。

四、本次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６

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拟使用暂时闲

置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５

亿元，单次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五、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是否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公司使用

２．５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按同期贷款利率测算，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７６０

万元。

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主要是：随着高端产品市场需求和公司产能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快速增长，公

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增加。

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新

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可以有效降低财务成本，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公司将该部

分用于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六、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专项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６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

２．５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单次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到

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

使用

２．５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４

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

２．５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单次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到期归还到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认为：华工科技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行为履行了必要

的程序，及时通知了保荐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华工科技本次拟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以上，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供网络投票

表决方式。作为华工科技的保荐机构，在华工科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完毕相关程序，并获得股东大会批

准后，宏源证券同意华工科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２．５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本次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尚须提交最近一期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６

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４

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４

、保荐机构意见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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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７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武汉华工图像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武汉华工图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向武汉华工图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工图像”）增资

１．２７

亿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增资

１

亿元、设备增资

２７００

万元。

一、概述

华工科技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明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

集的资金将投入三个项目，其中三网合一及

３Ｇ

用核心光器件产业化由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工正源”）负责建设，新型激光全息防伪包装材料产业化由武汉华工图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建设，新型热敏电子功能陶瓷器件产业化由武汉华工新高理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高理”）负责建设。

募集资金将以华工科技向子公司增资的方式注入。

华工图像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拟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部分资金向华工图像进行增资，

由华工图像负责建设新型激光全息防伪包装材料产业化项目。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预案，上述项目的拟投

入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万

元）

实际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新型激光全息防伪包装材料产业化

２５

，

２０８ ２５

，

２０８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３１

，

６５９

，

７００．００

元。 根据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出具的 《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众环专字（

２０１１

）

３５５

号），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２７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

入的议案》，公司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３２

，

２１７

，

６８７．９６

元置换先期投入的华工图像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实际可投

资额（元）

自筹资金实际投

入（元）

已置换金额

（元）

待投入项目资金（元）

新型激光全息防伪

包装材料产业化

２５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

２１７

，

６８７．９６ ３２

，

２１７

，

６８７．９６ ２１９

，

８６２

，

３１２．０４

为了保证华工图像募投项目工程建设的资金需求，根据工程建设安排，公司拟于近期以现金和实物向

华工图像增资

１．２７

亿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增资

１

亿元、设备增资

２７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价格为每元注册资本

１．８１

元。上述增资的价格参照华工图像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每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值为依据

确定。增资完成后，华工图像注册资本金从现在的

９６２９．８７

万元增加至

１６６４６．４４

万元。公司对华工图像的现金

增资实际为对上述募投项目的投资。

本次公司向华工图像增资行为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此次增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受资方主体介绍

武汉华工图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其住所为武汉市东湖开

发区华工科技园内，法定代表人马新强，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６２９．８７

万元，经营范围为：激光全息综合防伪标

识，激光全息综合防伪烫印箔，激光全息综合防伪包装材料，全息图像制品等。

根据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武汉华工图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众环审

字（

２０１１

）

０８８

号），华工图像

２０１０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为：资产总额

１９９０５．０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１９４．８６

万元，应收

款项总额

６３８５．２２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１７４２３．０６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５４２８．７３

万元，营业利润

４９５９．５１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１６４．０４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１６．１６

万元。

三、增资的基本情况

华工图像本次增扩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０１６．５７

万元，资金来源中

１

亿元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其余

２７００

万元为公司自有资金，增资后的华工图像仍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目的是用于华工图像建设公司新型激光全息防伪包装材料产业化募投项目。

五、其他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用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武汉华工图像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１

亿元，用于募投项目新型激光全息防伪包装材料产业化建设。本次用募集资金向

华工图像增资的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募集资金向华工图像增资的保荐意

见》，结论为：华工科技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华工图像公司增资的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且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华工图像增资的行为符合

公司的发展需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合法

利益的情形，符合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宏源证券作为华工科技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

同意华工科技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向华工图像增资

１

亿元。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保荐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

）供投资者查阅。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

６

次会议决议

２．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３．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４．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募集资金向武汉华工图像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增资的保荐意见》。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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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６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就有关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情况：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６

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择其中的

一种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华工科技本部大楼多功能报告

厅。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议案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上述议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的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６

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

三、提示性公告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一）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提醒公司股东及时参加股东

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全天、

１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２

、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出席

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进行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３

、登记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华工科技产业大厦二楼，董事会办公室。

传真电话：

０２７－８７１８０１６７

，联系人：安欣，邮编：

４３０２２３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或互联网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８８

，投票简称为“华工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代表所有提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提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注：对于“总提案”进行投票视为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③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

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

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以下网址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会议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

（

４

）投票注意事项

①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

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出现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②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

１

）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遭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

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参加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授权其

代行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本单位

／

本人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 弃权 反对

１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1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973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48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

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内幕信息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的要求，公司对《公司内幕

信息管理制度》中关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完善。（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发布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佛山华韩卫生材料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佛山分行申请短期贷

款人民币

350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973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49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12

月

5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佛山华韩卫生材料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佛山分行申请短期贷款人民币

3500

万

元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佛山华韩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韩公司

")

向交通银行

佛山分行申请短期贷款人民币

3500

万元提供担保。

根据《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拟为华韩公司提供担保事

项的发生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担保对象华韩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

，而且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也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因此，本次对外担保在《公

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担保协议将在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同意华韩公

司的贷款申请后签订。截至

2011

年

12

月

5

日，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人民币

19216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华韩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1

月

15

日；注册资本

210

万美元；注册地点：佛山市轻工三

路

7

号；法定代表人：蔡耀钧；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卫生塑料薄膜及其系列产品；本公司持股

60%

、香港冠山公

司持股

5%

、韩国大煐凹版设备有限公司持股

15%

、韩国韩进

P&C

有限公司持股

5%

、佛山诚创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

15%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

15756

万元，负债总额

11970

万元，

2010

年度实

现净利润

814

万元；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12499

万元，负债总额

8209

万元，

2011

年

1-10

月

实现净利润

50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0

年

12

月

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佛山华韩卫生材料

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佛山分行申请短期贷款人民币

350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华韩公司该笔贷款将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到期。华韩公司拟重新向交通银行申请人民币

3500

万元为期一年的短期贷款，本公司为其本

次短期贷款提供全额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限为自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

届满之日起经过两年。担保协议将在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同意华韩公司的贷款申请后签订。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由本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全额提供。对于本公司而言，本次承担的担保风险大于本公司所持股

权比例，但考虑到该公司是公司绝对控股的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资信状况良好，贷款资金用于日常经营，

担保风险可控。为满足其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为其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同时，为了降低风险，华韩公司将按

借款全额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正在与该公司的其他股东协商，争取由其按持有的华韩公司

40%

的股权

比例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担保发生后，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将达到人民币

19216

万元， 占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14.56%

，均是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

50%

。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461

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

2011-042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6

日，本公司监事会收到监事

Joao Henrique Guerra

（中文名：葛嘉浩）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葛嘉浩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本公司监事职务。根据有关规定，其辞职报告自送达本公司监事会时生

效。辞职后其将不再担任本公司其他任何职务。本公司监事会对葛嘉浩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工作表

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1-068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

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1

年

11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筹划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做着重大资产重组的前期准备工作，为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

务所进入目标单位尽职调查打好基础，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议案。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该事项仍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